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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实习期间

实行定期召回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了实现毕业生充分就业，增强毕业生就业的安全系统，降

低毕业生就业成本，切实发挥校、院就业指导的作用，经研究决

定，落实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实习期间实行定期召回，现将有关

内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应届毕业生第一次召回时间：2017 年 4月 17 日至 4 月

28 日，凡不符合下列所有情况者，在此两周内必须按时返校接

受就业指导和推介，否则按旷课论处。

1．已与用人单位签订“就业协议书”或“用工合同”的应

届毕业生，可在召回时间前将签好的“就业协议书”或“用工合

同”寄回或送到所在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办公室，认定后可不返

校；

2．已被用人单位正式录用，由于其他原因暂时没有签订“就

业协议书”或“用工合同”的应届毕业生，应由正式录用单位以



书面形式向应届毕业生所在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办公室请假，获

准后可不返校；

3．由所在学院统一组织的实习、实训尚未结束的应届毕业

生，可以由所在学院另行确定召回时间，但不得少于两周，具体

召回时间报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处备案。

二、应届毕业生第二次召回时间：2017 年 5月 22 日至 5 月

26 日，凡不符合下列所有情况者，在此一周内必须按时返校接

受就业指导和推介，否则按旷课论处。

1．已与用人单位签订“就业协议书”或“用工合同”的应

届毕业生，可在召回时间前将签好的“就业协议书”或“用工合

同”寄回或送到所在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办公室，认定后可不返

校；

2．已被用人单位正式录用的应届毕业生，可在召回时间前

将已签章的“录用证明”寄回或送到所在学院就业指导与服务办

公室，待确认合格后可不返校。

三、就业与创新创业指导处和各二级学院在应届毕业生返校

前做好充分准备，安排好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各项就业指导与

服务活动，组织好用人单位来校开展招聘活动，切实帮助应届毕

业生推荐就业。

四、各二级学院在应届毕业生定期召回期间，要做好组织与

考勤工作，对不按规定返校的应届毕业生要查实原因，做出相应

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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